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邊境管制相關新措施（34） 

（關於調整外國人首次入境限制、入境時檢疫、入境後隔離以及入境總人數管理） 

 

2022 年 9 月 26 日 

 

1. 外國人首次入境限制之調整 

    關於下述（1）、（2）及（3）的外國人首次入境之簽證申請，已不再要求日方擔保責任

者至入國者健康確認系統（ERFS）進行申請。 

（1）赴日目的為商用・工作，且為短期停留（三個月內）之首次入境 

（2）赴日目的為觀光，且為短期停留之首次入境 

（3）長期停留之首次入境 

 

2. 入境時檢疫以及入境後隔離之調整 

    關於自 Omicron 株（B. 1. 1. 529 系統之變異株）之流行國・地區（「關於強化邊境管

制之新措施（27）」（2022 年 2 月 24 日）所規定，「經確認為 Omicron 株以外變異株

之流行國・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之所有歸國者・入境者，將不執行入境時檢疫，亦不要

求入境後於自宅或住宿設施之隔離、隔離期間中的健康追蹤、不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等規定。 

 

3. 入境總人數管理之調整 

    將不設置入境總人數限制。 

 

 

（注 1）關於上述之措施，於 202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0 時（日本時間）起實施（針對已入境者，亦  

與同時間起實施） 

（注 2）隨著上述措施實施後，「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4）」（2020 年 12 月 26 日）1、「關於

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9）」（2021 年 3 月 5 日）1（2）⑦、「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10）」

（2021 年 3 月 18 日）（2）、「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28）」（2022 年 5 月 20 日）（以下

通稱「措施（28）」、「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29）」（2022 年 5 月 26 日）」、「關於強化邊

境管制之新措施（30）」（2022 年 7 月 27 日）」、「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32）」（2022 年 

9 月 1 日）」，以及「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33）」（2022 年 9 月 13 日）」將隨之廢止。但

關於「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31）」（2022 年 8 月 25 日）」所規定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的疫

苗接種證明，將取代措施（28）附件 2 之規範，並依據本措施附件規範，若發生變動時，將由外務省以及

厚生勞働省製作修正版，並公告。 

 

  

(暫譯) 



措施 34-附件 

 

關於根據「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31）」之公布， 

可視為有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疫苗接種證明書 

 

2022 年 9 月 26 日  

厚 生 勞 動 省 

健 康 局 

結 核 感 染 症 課 

健 康 課 

醫藥生活衛生局 

檢 疫 所 業 務 課 

外務省領事局政策課 

 

    根據「關於強化邊境管制之新措施（31）」（2022 年 8 月 25 日）之公布，可視為有

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疫苗接種證明書，原則上須符合下列 1.或 2.其中一項。 

 

1. 日本所發行之證明書中，符合下列其中一項，並且能夠確認已接種 3 劑以上疫苗之證明。 

（1）日本政府或日本地方公共團體所發行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疫苗接種證明書（前往海外 

用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證明書） 

（2）日本地方公共團體所發行之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完成證明 

（3）日本醫療機關所發行之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紀錄書 

 

2.國外所發行之證明書，則需符合（1）～（3）所有條件 

（1）須以日文或英文記載下列項目。 

姓名、出生年月日、疫苗名或是廠商、疫苗接種日、疫苗接種次數（註 1） 

（註 1）以日文或英文之外的語言記載之接種證明書，若附上接種證明書之翻譯（日文或 英文），且能夠

確認接種證明書之記載內容，則能夠視為有效。 

 

（2）了解已接種三劑世界衛生組織 (WHO)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緊急使用清單上所列的任何疫

苗（若是 Janssen COVID-19 Vaccine／楊森 （Janssen），接種 兩劑即視為三劑疫苗的份

量。下列相同）。（註 2） 

（註 2）具體疫苗種類將由厚生勞動省另行公佈。 此外，即使每次接種種類相異之疫苗亦視為有效。 

 

（3）必須為政府等公家機關所發行之疫苗接種證明書。 

(暫譯) 


